
第三屆第 29 次董監事聯席會議 
 
第三屆第 29 次董監事聯席會議於 2007 年 3 月 26 日舉行，會中邀請華視李遠總
經理列席報告附負擔捐贈案之規劃及公廣新聞平台改善建議案等集團事務，有關
公廣新聞平台改善建議案作成以下決議﹕ 
一、確認上次華視董事監察人聯席會議有關本案之決議。 

二、公、華視工作單位及管理團隊就終極統合應有具體步驟、機制及規劃，以

呼應上次董事會決議，並適時提報董事會。 

三、原則同意公、華視總經理達成之下列共識；但後續規劃仍應符合董事會決議﹕ 

1.指揮體系：公、華視總經理就其新聞部績效，負其權責。兩台均由副理層

級統籌指揮其採編與國際中心同仁，華視方面並負責平台之製作與地方中

心，公視則負責平台之節目中心。平台負責人以協調功能為主，並推動未

來兩台於華視民股買回或公視法修正後之適當統合作業。 

2.空間安排：華視大樓 1 至 3 樓空間重新安排，以符兩台新聞團隊目前作業

與未來發展之需求。 

3.計價模式：依據雙方同意之現金計價原則，重新修訂現行之合作協議。 

管理部門應繼續完成該原則所需之各項步驟、契約等行政流程。 
四、於上述共識下，公視仍應持續進行效能提昇；華視管理團隊仍應支持新聞平

台合作、整合，並持續執行新聞不為置入性行銷等公共價值原則，且應控制
預算。必要時，董事會將邀請二位總經理就新聞平台為專案報告。 

五、本案於上次華視董事會及本次董事會之相關內容，必要時應與主管及員工進
行溝通；請二位總經理於主管會議或新聞部門之會議中聽取同仁意見，並轉
達董事會決議。 

 
至於南部設台事宜，將依下列原則進行後續事宜： 
一、南部建台應屬集團服務。 
二、南部建台應為隸屬集團內之南部原生台。 
三、建台規模滿足節目製播、產業發展、公共服務、文化地標與族群特性等功能

需求。 



四、建台地點應從專業角度與相關機關進行協調。 
五、未來預算規模應包括籌備開辦及經常營運所需。 
 
基於公視法規定及考量治理與管理權責劃分，且執行委員會現已積極處理集團諸
多整合及合作事宜，近來協調情況有大幅改善，指揮體系以下列短期策略試行： 
一、執行委員會繼續運作。 
二、公華視共同事務，列為專案方式，以共識原則進行。 
三、加強董事會監督機制：除董事會之明確監督權責外，另董事長得召集公華視

總經理，就集團共同事務與績效為定期討論及協調，並於必要時作成決議，
提報董事會。 

四、邀請華視、客家台、原民台高階主管，就集團共同事務，於公視董事會討論。 
 
會中亦通過 95 年度業務報告書、沿用 2005-2007 願景規劃 97 年度總體目標及
預算。另「公服行銷」、「數位科技」、「新聞」、「節目」、「經營策略」等五個諮詢
委員會 2006 年度諮詢委員任期自 2006 年 4 月 1 日至 2007 年 3 月 31 日止，爲
配合本屆董監事任期，通過將任期延至 2007 年 10 月 20 日，並由各諮詢委員會
兼任秘書協助寄發延任邀請等後續事宜。 
 
基於全球暖化問題日益嚴重，董監事建議公視規劃、製作「因應全球暖化」之節
目，提報下次會議。 
 


